
文学院 2024 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

根据《苏州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稿）》（苏大教〔2016〕

85 号）和《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办法（2022 年修

订）》（苏大教〔2022〕65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

制订 2024 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如下。

一、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，按公布的考核方式对申请转入的

学生进行全面考核，根据转入计划，按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初选名单，

报教务处。

二、2024 年 4 月，学院已向教务处报当年可接受转专业的专业

名单、各专业可转出和转入的人数以及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方式，

并按学校规定进行公布。

三、学院各专业允许转出人数不设比例，转出条件按学校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四、对于转入文学院学生的绩点要求：2022 级，转入文学院所

有专业学生 GPA≥3.50，且 GPA 和排名信息均指课程首次修读成绩对

应的 GPA 和专业排名。

五、6 月 19 日上午 9:00 至 6月 26 日中午 12:00，学生自行登录

“苏州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系统”，自愿申请转入同年级某一个专

业。申请时间截止，“申请系统”将自动关闭申请功能，学生不能补

申请。

六、6 月 27 日，根据《关于开展苏州大学 2024 年本科生转专业



工作的通知》“附件 1-2”的规定和要求，审核本学院学生转专业（转

出）申请资格，并在“申请系统”中及时提交审核结论。6月 28 日，

根据《关于开展苏州大学 2024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“附件

3”的规定和要求，审核申请转入本学院学生的转专业（转入）申请

资格，并在“申请系统”中及时提交审核结论。

七、7 月 3-4 日，按已发布的转专业方案考核要求，在“申请系

统”的“考试安排”菜单中进行转专业排考，明示学生参加考核需携

带的证件及其他要求，并于 7月 4 日下午 15:00 前在“申请系统”中

予以发布。申请学生本人自行于7月4日下午 16:00至 7月 5日期间，

登录“申请系统”，查询本人是否具有转专业申请及考核资格，以及

申请转入文学院的考核时间、地点、要求等安排，提前做好考核准备

工作，准时参加考核。

八、申请转入我院所有允许转入专业的学生，需统一参加我院组

织的笔试（满分 100），根据笔试成绩高低排序，按照 1:1.5 的名额

进入面试环节（满分 100），每位学生的面试时间在 10—15 分钟之

间，按照学校要求，面试全程录音录像。（考试信息届时详见转专业

系统——考试安排）。

九、学院按照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总分（笔试和面试成绩均须≥

80 分），从高到低排序（总分相同，按照 GPA 排序，GPA 保留两位小

数，必要时查看三到四位小数），确定允许转入学生初选名单，于 7

月 10 日前报送至教务处。教务处汇总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后，向全

校学生公布。



十、学生若对学院转专业工作过程及结果有异议，可向学院转专

业工作小组提出反映或申诉（联系电话：0512-65880506，邮箱：

3082865573@qq.com）；学生若对学院回复或处理结果仍有异议，可

向学校教务处提出申诉（邮箱：xlhu@suda.edu.cn）。反映情况和问

题必须实名，须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。

十一、本细则由文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其余相关事项，按

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文学院

2024 年 6月 20 日

转入考核方式、考核科目或内容等(考核方式必须包含面试环节，总

成绩用百分制)

考核方式：笔试（100 分）+面试（100 分）

笔试内容：古典文献阅读+作文

面试内容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综合能力，包括专业基础知识、思维能

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品德修养等


